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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9.7”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9 月 7日 14 时 32 分，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

在富顺县瑞尊御府进行供配电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县人民政府授权（富府函

〔2020〕32 号），9月 10 日，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宗艳

任组长，应急局、公安局、工会、经科信局、邓井关街道办事处

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9.7”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

时，邀请富顺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聘请国网自贡供电公司专

家进行技术分析，聘请公安机关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察。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取监控、技术分

析、调查问询，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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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以下简称石垭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8 月 25 日，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陆仟陆

佰壹拾叁万元，法定代表人：陈红军，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岳池

县广岳大道电力世纪城西区一栋 13 楼，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资质，同时具有电力施设贰级承装类、贰级承修类、肆级承

试类资质。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自贡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富顺分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富

顺分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是一家有限责任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汉刚，地址：富顺县富世街道釜江大道西段新益

广场 5 号楼，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同时具有电力

施设贰级承装类、贰级承修类、贰级承试类资质。

2.富顺嘉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06 月 05 日，是一家自然人独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法定代表人：牟戈，地址：富顺县建设局

5楼，具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三）工程概况

瑞尊御府房地产开发项目由四川瑞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尊公司）建设，项目位于富顺县富世街道宋渡路北

段 188 号,总用地面积 175.47 亩，总建筑面积 439458.4㎡，总投

资 19.7756 亿元，由四川省富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发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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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地点位于项目一期，一期供配电安装工程由电建富顺分公司

承包，2021 年 6 月 9日瑞尊公司与电建富顺分公司签订供配电安

装工程（一期）施工合同，主要包括 10KV 主供瑞尊御府 1#环网

柜、备供海红 1线安和东路支线 N4#杆“T 接点”至高、低压配电

室低压配电（屏）柜的所有供配电工程施工、材料设备采购及安

装（除“甲方负责内容”中勾选的材料设备）、调试、验收、通电、

资料收集整理和移交等工作内容，合同总价 75.00 万元；2021 年

8月23日电建富顺分公司与石垭公司签订四川瑞尊御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瑞尊御府 10KV 配电安装工程（一期）劳务分包合同，

电建富顺分公司以劳务分包的形式发包给石垭公司，合同价

23.563 万元。

（四）工程建设情况

电建富顺分公司与石垭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后，电建富

顺分公司没有提供开工报告，也未通知石垭公司进场施工，实际

石垭公司也没有对供配电安装工程（一期）进行施工，石垭公司

为了更好的获得供配电安装工程（二期）承揽权，在未签订任何

合同，且现场也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情况下，石垭公司项目经理张

伟擅自决定安排工人进场施放供配电安装工程（二期）高压配电

室进线电缆，实际作业及事故地点位于一期 32 栋地下负一楼风机

房外。

（五）施工方案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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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6 日，徐云川、周仁彬、张世川一起查勘了现场

后，根据现场情况，初步确定采用耐张挂座（又称角铁挂柱）稳

固绞磨的施工方式，当天晚上徐云川、周仁彬再次讨论了该施工

方案，并由资料员张世川整理打印交由项目经理张伟审核，张伟

在明知施工方案违反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审核并同意采用耐张挂座

稳固绞磨的施工方案。

二、事故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现场施工作业情况

1.施工安排：

第一阶段：电缆从二期 16 栋地下负一楼桥架口进入，并使

用机动绞磨将电缆往 32 栋方向拖动；

第二阶段：待电缆施放长度足够后，再使用人工将电缆折向

瑞尊御府二期高压配电室。

2.机动绞磨现场实际使用方法：一人负责机动绞磨启动及转

速控制；两人负责收尾绳；一人负责将尾绳绕在线盘上；用两颗

膨胀螺丝将一个耐张挂座固定在风机房风机底座基础上，代替机

动绞磨地锚，用于平衡牵引力，稳固机动绞磨。

3.现场人员分工：在 32 栋地下负一楼风机房门口作业地点，

由卿刚武负责机动绞磨操作，曹志超和晏国东（52 岁，男，死者）

负责收机动绞磨尾绳，周永康负责将尾绳绕在线盘上；在机动绞

磨拖动电缆过程中，周仁彬负责跟随电缆端头前进；其余人员在

二期 16 栋地下负一楼抬电缆（详见施工站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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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站位示意图

（二）事故经过

2021 年 9 月 7日，石垭公司徐云川（施工现场负责人），周

仁彬（现场安全员）等 7名技工，晏国东等 12名民工，8时 30

分到达瑞尊御府召开施工前的班组会议，进行技术交底和危险点、

安全措施交底。9时正式开始施工作业。从开始施工到 14 时 32

分，施工进度一直处于第一阶段。其中，12时 20 分至 13 时所有

工人停工休息、吃饭。

14 时 32 分，已有 230 米电缆进入电缆桥架，此时替代机动

绞磨地锚的耐张挂座挂钩处突然断裂（详见耐张挂座断裂图），绞

磨机失去平衡飞出，尾绳将站在内角侧的晏国东弹出，头部撞到

前方立柱后，继续翻滚到前方地面(详见事故现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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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张挂座断裂图

事故现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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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在场所有人员立即停工，卿刚武使用对讲机向

周仁彬报告事故。周仁彬查看事故现场后立即拨打 120 呼叫医院

救护车，并向张伟（项目经理）报告。张伟得知消息后，立即向

总公司汇报事故情况，并告知晏国东家属相关情况，随后从荣县

赶往事故现场。徐云川拨打 110 报警。15分钟后，医院救护人员

赶到现场，经过 40 多分钟的现场急救，晏国东抢救无效死亡。

110 接警后将事故信息转报县应急局，县应急局立即前往事

故现场，并会同县住建局、邓井关派出所等部门开展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17 时 20 分，公安机关查勘现场。发现死者尸体头部向

东南，尸体南侧 4.6 米是一个机动绞磨，尸体西侧 5.1 米是绞磨

尾绳线盘，尸体西南面有一根立柱（编号为 3 号柱），在该柱的西

侧面上可见撞击痕和血迹，线盘和机动绞磨之间绕过 3号柱有绞

磨尾绳连接。9月 10 日石垭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一次

性赔偿死者晏国东及近亲属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

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 126 万元。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伤亡情况：1人死亡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受伤程度

晏国东 男 52 岁 5103211969XXXXXXXX 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1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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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石垭公司未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编制不当施工方案，机动绞磨未按要求采用地锚进行

固定，使用耐张挂座代替地锚，耐张挂座由于受力过大断裂，机

动绞磨失去平衡飞出导致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

（1）作业人员晏国东安全意识淡薄、作业时站位错误
①
、违

章操作、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未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②
。

（2）石垭公司在实施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过程中

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未起到教育培训员工的作用，致使员工违

规操作现象普遍存在；现场安全管理松散，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

及时发现员工违章作业并予以制止纠正。

（二）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9.7”一般机械伤

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石垭公司未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

①《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 GB26859-2011》9.7.1 条规定：“在起吊、牵引过程中，受力钢丝

绳的周围、上下方、内角侧，以及起吊物和吊臂的下面，不应有人通过或逗留。”；

②《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 GB26859-2011》9.1.4 条规定：“任何人从事高处作业，进入有磕

碰、高处落物等危险的生产场所，均应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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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违反《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部分）》

（国家电网安质〔2014〕265 号）14.2.1.1 条
③
及《国家电网公

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网建设部分）》（国家电网安质〔2016〕

212 号）9.1.6 条
④
规定，施工方案编制不当，机动绞磨未按要求

采用地锚进行固定，使用耐张挂座代替地锚，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条；在实施从业人

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过程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未起到教育

培训员工的作用，致使员工违规操作现象普遍存在，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现场安全管理松

散，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员工违章作业并予以制止纠正，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

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事故调查组还同步对电建富顺分公司、嘉信公司等单位进行

了调查，本次调查未发现以上企业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的情

况。

（二）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③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部分）》（国家电网安质〔2014〕265 号）14.2.1.1 条规定：绞磨应

放置平稳，锚固应可靠，受力前方不得有人，锚固绳应有防滑动措施，并可靠接地。

④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网建设部分）》（国家电网安质〔2016〕212号） 9.1.6 条规定：临时

地锚设置应遵守下列规定：a)组塔应设置临时地锚（含地锚和桩锚），锚体强度应满足相连接的绳索的受

力要求。b)钢制锚体的加强筋或拉环等焊接缝有裂纹或变形时应重新焊接，木质锚体应使用质地坚硬的

木料。发现有虫蛀、腐烂变质者禁止使用。c)采用锚土地锚时，地锚绳套引出位置应开挖马道，马道与

受力方向应一致。d)采用角铁桩或钢管桩时，一组桩的主桩上应控制一根拉绳。e)临时地锚应采取避免

被雨水浸泡的措施。f)不得利用树木或外露岩石等承力大小不明物体作为主要受力钢丝绳的地锚。g)地

锚埋设应设专人检查验收，回填土层应逐层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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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晏国东，石垭公司普工，安全意识淡薄、作业时站位错误、

违章操作、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未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其

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处理。

2.周仁彬，石垭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制止和纠正违反

操作规程的行为，对该事故负重要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六）

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3.徐云川，石垭公司现场负责人，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

程的行为，对该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六）项、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4.张伟，石垭公司项目经理，受石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军

书面授权作为公司代理人，全面负责瑞尊御府一期供配电安装工

程相关事宜。在不具备作业条件的情况下擅自安排工人进场施工；

明知施工方案违反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审核并同意不当施工方案。

涉嫌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整改措施建议

（一）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石垭公司应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1.要强化安全生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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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落实，建立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机制，认真执行施

工安全措施的要求，包含施工技术方案编审、危险点专人监护、

施工过程管控等，对于地锚必须经过受力验算合格后方可使用。

2.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发现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及时制止，予以

纠正；3.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注重培训效果，在施工过

程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二）切实加大行业监管力度，落实部门监管职责

1.邓井关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属

地监管职责，加大对在建工程项目供配电安装工程的日常安全监

管和指导工作。

2.县经科信局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加强对

电力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督查指导；督促电力施工企业严格按照

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施工；强化类似事故案例的警示教育和安全

培训。

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

“9.7”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1 年 11 月 2日


